拨款申请

拉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（拉萨市数据管理局）：

我司根据《拉萨市促经济10条措施“工业3条”申报指南》有关规定，自愿提交了“工业3条”奖补申报材料。经贵局审核，我司获得的奖补资金情况如下（市、县区园区两级各承担50%）：
	奖补类别
	获批

金额（万元）
	市级承担

金额（万元）
	县、区、园区

承担金额（万元）

	□助力产业提质增效
	
	
	

	□支持工业产业补链
	
	
	

	□做强特色产业单品
	
	
	


根据市、县（园区）两级各承担50%的规定，上述奖补总额中由市级财政承担50%。现向贵局申请拨付市级承担部分，合计申请金额为     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

附件：1.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鲜章）

2.开户许可证复印件（加盖鲜章）

3.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鲜章）

申请企业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备注：不得更改模板，拨款申请篇幅控制在1页纸以内。
